
高雄市各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執行國中小學生強迫入學作業表 

 

 

強迫 

入學 

對象 

 

 

 

 

學校 

處置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勸止 

 

區     警告 

強 

迫 

入 

學 

委 

員 

會     

      罰鍰 

    強制執行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入 

學 

復 

學 

新生未

報到者 

轉出未

報到者 

無故中輟、

長期缺課者 

其他原因失學者（由

其他方式處理） 

強迫入學委員會

會同相關人員(里

長、警員、里幹

事、學校老師)進

行家庭訪問、勸導

入學及追蹤輔導。 

三天以上之

學生由學校

老師會同相

關人員進家

庭訪問，必

要 時 請 警

政、民政機

關協助。 

一週以上由學校報請

強迫入學委員會進行

書面勸止、限期復學

等，並依規定通報到本

市 中 輟 通 報 資 料 中

心，進入教育部通報

網，並結合警政、戶政

單位進行協尋、追蹤與

強迫入學委員會進行

書面勸止、限期復學，

並副知學校及教育行

政單位。 

轉學生三日內向轉入

學校報到，轉入學校二

日 內 回 報 原 轉 出 學

校。原轉出學校五日內

未獲回報者，應會同相

關 單 位 人 員 進 行 尋

查，並通報強迫入學委

員會。 

限期入學而未入（復）學者，由學校行文通

知強迫入學委員會，強迫入學委員會開始進

行限期罰鍰，處其監護人每日一百元（折合

新台幣三百元），並連續罰款至其復學為止。

逾期未繳款者，由

區公所移送高雄

市行政執行處強

制執行 

入學復學學生，各校不得拒絕，並

應於中輟通報系統進行復學通報，

並施予適當之課業補救及適性教育

措施，擬定輔導計畫，遇特殊問題

會同相關單位進行協助與輔導。 

學校通知

補報到，仍

未報到者

報請強迫

入學委員

會進行催

告通知。 

強 迫 入

學 委 員

會 進 行

書 面 勸

止、限期

入學。 

※請參照附件二合作模式之期程 


